
公司注销时账面上虚挂着存货如何处理

产品名称 公司注销时账面上虚挂着存货如何处理

公司名称 北京惠利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价格 2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地铁D口优士阁大厦A座1209

联系电话 13011260887 13011260887

产品详情

公司注销账上还有几百万存货，税务老师说必须清零如何处理呢？

先确认一下存货是如何产生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账实不符，账上有数据，库存不存在，或者账面数大
于库存数产生这类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

01

前期账务处理错误

企业注销前发现存货账实不符，第一时间肯定是要查明是否只是账务处理的问题，若核实确实是前期账
务处理错误，则需要进行前期差错更正，因为很可能会涉及到主营成本、货币资金、往来款项或其他科
目的同时调整。同时，很可能也需要调整以前年度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若少结转了成本多缴了税款，
则需向税局申请退税和退税利息，若少缴了税款则需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02

不清楚，盘亏的原因实在无法查清

若企业并未发现是账务处理错误，也确实不清楚具体原因，则可以向税务机关坦白根据现有的资料确实
无法查实，按《税收征管法》第35条规定，如果无法查账，税务机关有权进行核定征收。

03

前期存在虚购增值税进项发票行为

企业存货的账面上大于库存数，其中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账面的存货数据是虚假的，是由于前期公司
存在购买进项发票的行为，导致了账面上多了一笔库存数据，实际上并没有实物存货进来。若是此种情
况，后果比较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
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不仅直接责任人可能触犯了刑法，公司也
会被要求做增值税进项转出补缴增值税和滞纳金，同时还会面临0.5-5倍的处罚。

04

存在账外收取未开票款项行为，销售收入未入账，存货未结转成本

企业存货账面数大于库存数，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前期公司销售货物时并未开具发票，销售款项用私卡
收取，这批存货出库后既没有将销售款项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同时也就没有结转成本。这类情况就是
明显的偷税行为，被税务机关查实后，一般会被要求补缴该批存货销售款项的税款和滞纳金，同时还会
面临0.5-5倍的处罚，若企业拒不缴纳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
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
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
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
、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
计算。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1处罚的，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1处罚
的除外。”企业更严重会涉及逃税罪的问题，企业的直接责任人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

05

实物存货因被抢、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而毁损或报废

若企业的实物库存确实是因为被抢、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而毁损或报废，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
的第十条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所称非正常损失
，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再作为非正常损失处
理，不需要转出进项税额，但同时企业需准备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存货毁损确实是由这些不可抗力因素
造成的。另外，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企业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相关资产的损失，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及相关政策的规定，准于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应先扣除处置收入(如残料价值)、
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赔偿，将净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并提供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06

实物存货因被盗、失火等管理不善原因而发生毁损或报废

若企业是由于被盗、失火等管理不善原因而发生的存货毁损或报废，则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
的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
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
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
货物的运输费用。”企业需将存货对应的进项税额进行转出，当然，若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则不存在进
项转出问题。至于这批存货能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明材料
，例如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等，只要证明材料足够充分一般允许作为损失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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